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155號

異  議  人  玉峯食品加工廠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蕭秀英／梁嘉哲／梁銘哲／梁維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徐美芳  

            張國華  

0000000000000000

            張麗美  

            富隴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郭松林  

上列當事人間道路通行權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5年1

月14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208433

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廢棄，發回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

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

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

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

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本院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

民國115年1月14日作成114年度司執字第208433號（下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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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並於115年1月19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原處分送

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

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本院執行處前於114年12月24日以北院信114

司執洪字第208433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命異議

人於文到後5日內補正異議人之最新公司變更登記表及法定

代理人最新戶籍謄本，異議人於同年月30日收受該函後，遂

向新北市政府申請異議人之公司登記資料，惟新北市政府於

115年1月13日始作成新北府經司字第1158001752號函，函覆

異議人上開公司登記資料，因上開資料之取得需相當時日，

系爭執行命令限異議人於文到後5日內補正，補正期間顯然

不足，原處分逕以異議人無正當理由未補正上開資料，致執

行程序無法續行為由，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應屬違

誤，爰依法提出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對於強制執行事件，認有調查之必要時，得命債

權人查報，或依職權調查之。執行法院得向稅捐及其他有關

機關、團體或知悉債務人財產之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受

調查者不得拒絕。但受調查者為個人時，如有正當理由，不

在此限，強制執行法第19條定有明文。又按，強制執行程序

如有債權人於執行程序中應為一定必要之行為，無正當理由

而不為，經執行法院再定期限命為該行為，無正當理由逾期

仍不為者，致不能進行時，執行法院得以裁定駁回其強制執

行之聲請，並於裁定確定後，撤銷已為之執行處分，強制執

行法第28條之1第1款定有明文。所稱債權人於執行程序中應

為一定必要之行為，係指債權人不為一定必要之行為，執行

程序即不能進行者而言，惟必以債權人無正當理由而不為，

方得依上開規定使生失權效果。該一定必要之行為，倘因執

行法院依同法第19條規定為調查，亦得達相同之目的時，在

執行法院未為必要之調查而無效果前，尚難遽謂債權人係無

正當理由而不為，致執行程序不能進行（最高法院112年度

台抗字第662號裁判要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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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查：

　㈠異議人前持臺灣高等法院75年度上易字第337號判決及確定

證明書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就系

爭執行名義主文第2項所示土地為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4年

度司執字第208433號道路通行權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

行事件）受理在案，然因異議人於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

查詢服務所示之公司名稱與系爭執行名義所載債權人名稱並

未相符，經本院執行處於114年11月21日命異議人文到5日內

提出玉「峯」食品加工廠有限公司最新公司變更登記表，惟

異議人僅於同年12月18日陳報狀檢附玉峰食品加工廠有限公

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嗣本院執行處再於114年12

月24日以系爭執行命令通知異議人於文到5日內提出玉

「峯」食品加工廠有限公司最新公司變更登記表，異議人於

114年12月30日收受系爭執行命令後仍未限期補正，經原處

分以異議人收受系爭執行命令無正當理由而不為補正，致執

行程序不能進行，而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聲請等節，業經本

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

　㈡本件異議人於114年12月30日收受依系爭執行命令後，於115

年1月8日向新北市政府申請玉峯食品加工廠有限公司登記資

料，業經新北市政府於115年1月13日函覆該公司最進變更登

記資料乙節，有異議人提出新北市政府115年1月13日新北府

經司字第1158001752號函及檢附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

17至35頁），惟原處分於115年1月14日即以異議人未限期補

正前開資料為由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致異議人未及提出

上開資料，已難謂異議人係無正當理由而故意不為補正；再

者，執行法院就上開資料亦得依強制執行法第19條第2項規

定職權為調查後再視情形決定是否續行系爭執行程序，而非

逕命異議人限期補正，進而以其未盡查報義務而駁回其強制

執行之聲請。揆諸前開裁判意旨，原處分駁回異議人強制執

行之聲請，實嫌速斷，無可維持。異議意旨指摘原處分不

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爰廢棄原處分，發回原司法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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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另為妥適之處理。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潘英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李文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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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155號
異  議  人  玉峯食品加工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秀英／梁嘉哲／梁銘哲／梁維哲




相  對  人  徐美芳  
            張國華  


            張麗美  
            富隴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郭松林  
上列當事人間道路通行權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5年1月14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208433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廢棄，發回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本院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1月14日作成114年度司執字第208433號（下稱原處分），並於115年1月19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原處分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本院執行處前於114年12月24日以北院信114司執洪字第208433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命異議人於文到後5日內補正異議人之最新公司變更登記表及法定代理人最新戶籍謄本，異議人於同年月30日收受該函後，遂向新北市政府申請異議人之公司登記資料，惟新北市政府於115年1月13日始作成新北府經司字第1158001752號函，函覆異議人上開公司登記資料，因上開資料之取得需相當時日，系爭執行命令限異議人於文到後5日內補正，補正期間顯然不足，原處分逕以異議人無正當理由未補正上開資料，致執行程序無法續行為由，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應屬違誤，爰依法提出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對於強制執行事件，認有調查之必要時，得命債權人查報，或依職權調查之。執行法院得向稅捐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知悉債務人財產之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受調查者不得拒絕。但受調查者為個人時，如有正當理由，不在此限，強制執行法第19條定有明文。又按，強制執行程序如有債權人於執行程序中應為一定必要之行為，無正當理由而不為，經執行法院再定期限命為該行為，無正當理由逾期仍不為者，致不能進行時，執行法院得以裁定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並於裁定確定後，撤銷已為之執行處分，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1第1款定有明文。所稱債權人於執行程序中應為一定必要之行為，係指債權人不為一定必要之行為，執行程序即不能進行者而言，惟必以債權人無正當理由而不為，方得依上開規定使生失權效果。該一定必要之行為，倘因執行法院依同法第19條規定為調查，亦得達相同之目的時，在執行法院未為必要之調查而無效果前，尚難遽謂債權人係無正當理由而不為，致執行程序不能進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662號裁判要旨參照）。
四、經查：
　㈠異議人前持臺灣高等法院75年度上易字第337號判決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就系爭執行名義主文第2項所示土地為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208433號道路通行權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然因異議人於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所示之公司名稱與系爭執行名義所載債權人名稱並未相符，經本院執行處於114年11月21日命異議人文到5日內提出玉「峯」食品加工廠有限公司最新公司變更登記表，惟異議人僅於同年12月18日陳報狀檢附玉峰食品加工廠有限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嗣本院執行處再於114年12月24日以系爭執行命令通知異議人於文到5日內提出玉「峯」食品加工廠有限公司最新公司變更登記表，異議人於114年12月30日收受系爭執行命令後仍未限期補正，經原處分以異議人收受系爭執行命令無正當理由而不為補正，致執行程序不能進行，而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聲請等節，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
　㈡本件異議人於114年12月30日收受依系爭執行命令後，於115年1月8日向新北市政府申請玉峯食品加工廠有限公司登記資料，業經新北市政府於115年1月13日函覆該公司最進變更登記資料乙節，有異議人提出新北市政府115年1月13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58001752號函及檢附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7至35頁），惟原處分於115年1月14日即以異議人未限期補正前開資料為由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致異議人未及提出上開資料，已難謂異議人係無正當理由而故意不為補正；再者，執行法院就上開資料亦得依強制執行法第19條第2項規定職權為調查後再視情形決定是否續行系爭執行程序，而非逕命異議人限期補正，進而以其未盡查報義務而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揆諸前開裁判意旨，原處分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實嫌速斷，無可維持。異議意旨指摘原處分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爰廢棄原處分，發回原司法事務官另為妥適之處理。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潘英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李文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155號

異  議  人  玉峯食品加工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秀英／梁嘉哲／梁銘哲／梁維哲





相  對  人  徐美芳  

            張國華  



            張麗美  

            富隴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郭松林  

上列當事人間道路通行權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5年1

月14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208433

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廢棄，發回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

    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

    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

    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本院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

    115年1月14日作成114年度司執字第208433號（下稱原處分

    ），並於115年1月19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原處分送達後

    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

    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本院執行處前於114年12月24日以北院信114

    司執洪字第208433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命異議

    人於文到後5日內補正異議人之最新公司變更登記表及法定

    代理人最新戶籍謄本，異議人於同年月30日收受該函後，遂

    向新北市政府申請異議人之公司登記資料，惟新北市政府於

    115年1月13日始作成新北府經司字第1158001752號函，函覆

    異議人上開公司登記資料，因上開資料之取得需相當時日，

    系爭執行命令限異議人於文到後5日內補正，補正期間顯然

    不足，原處分逕以異議人無正當理由未補正上開資料，致執

    行程序無法續行為由，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應屬違誤

    ，爰依法提出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對於強制執行事件，認有調查之必要時，得命債

    權人查報，或依職權調查之。執行法院得向稅捐及其他有關

    機關、團體或知悉債務人財產之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受

    調查者不得拒絕。但受調查者為個人時，如有正當理由，不

    在此限，強制執行法第19條定有明文。又按，強制執行程序

    如有債權人於執行程序中應為一定必要之行為，無正當理由

    而不為，經執行法院再定期限命為該行為，無正當理由逾期

    仍不為者，致不能進行時，執行法院得以裁定駁回其強制執

    行之聲請，並於裁定確定後，撤銷已為之執行處分，強制執

    行法第28條之1第1款定有明文。所稱債權人於執行程序中應

    為一定必要之行為，係指債權人不為一定必要之行為，執行

    程序即不能進行者而言，惟必以債權人無正當理由而不為，

    方得依上開規定使生失權效果。該一定必要之行為，倘因執

    行法院依同法第19條規定為調查，亦得達相同之目的時，在

    執行法院未為必要之調查而無效果前，尚難遽謂債權人係無

    正當理由而不為，致執行程序不能進行（最高法院112年度

    台抗字第662號裁判要旨參照）。

四、經查：

　㈠異議人前持臺灣高等法院75年度上易字第337號判決及確定證

    明書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就系爭

    執行名義主文第2項所示土地為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4年度

    司執字第208433號道路通行權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

    事件）受理在案，然因異議人於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

    詢服務所示之公司名稱與系爭執行名義所載債權人名稱並未

    相符，經本院執行處於114年11月21日命異議人文到5日內提

    出玉「峯」食品加工廠有限公司最新公司變更登記表，惟異

    議人僅於同年12月18日陳報狀檢附玉峰食品加工廠有限公司

    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嗣本院執行處再於114年12月2

    4日以系爭執行命令通知異議人於文到5日內提出玉「峯」食

    品加工廠有限公司最新公司變更登記表，異議人於114年12

    月30日收受系爭執行命令後仍未限期補正，經原處分以異議

    人收受系爭執行命令無正當理由而不為補正，致執行程序不

    能進行，而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聲請等節，業經本院依職權

    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

　㈡本件異議人於114年12月30日收受依系爭執行命令後，於115

    年1月8日向新北市政府申請玉峯食品加工廠有限公司登記資

    料，業經新北市政府於115年1月13日函覆該公司最進變更登

    記資料乙節，有異議人提出新北市政府115年1月13日新北府

    經司字第1158001752號函及檢附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

    17至35頁），惟原處分於115年1月14日即以異議人未限期補

    正前開資料為由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致異議人未及提出

    上開資料，已難謂異議人係無正當理由而故意不為補正；再

    者，執行法院就上開資料亦得依強制執行法第19條第2項規

    定職權為調查後再視情形決定是否續行系爭執行程序，而非

    逕命異議人限期補正，進而以其未盡查報義務而駁回其強制

    執行之聲請。揆諸前開裁判意旨，原處分駁回異議人強制執

    行之聲請，實嫌速斷，無可維持。異議意旨指摘原處分不當

    ，求予廢棄，非無理由。爰廢棄原處分，發回原司法事務官

    另為妥適之處理。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潘英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李文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155號

異  議  人  玉峯食品加工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秀英／梁嘉哲／梁銘哲／梁維哲





相  對  人  徐美芳  

            張國華  



            張麗美  

            富隴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郭松林  

上列當事人間道路通行權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5年1月14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208433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廢棄，發回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本院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1月14日作成114年度司執字第208433號（下稱原處分），並於115年1月19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原處分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本院執行處前於114年12月24日以北院信114司執洪字第208433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命異議人於文到後5日內補正異議人之最新公司變更登記表及法定代理人最新戶籍謄本，異議人於同年月30日收受該函後，遂向新北市政府申請異議人之公司登記資料，惟新北市政府於115年1月13日始作成新北府經司字第1158001752號函，函覆異議人上開公司登記資料，因上開資料之取得需相當時日，系爭執行命令限異議人於文到後5日內補正，補正期間顯然不足，原處分逕以異議人無正當理由未補正上開資料，致執行程序無法續行為由，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應屬違誤，爰依法提出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對於強制執行事件，認有調查之必要時，得命債權人查報，或依職權調查之。執行法院得向稅捐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知悉債務人財產之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受調查者不得拒絕。但受調查者為個人時，如有正當理由，不在此限，強制執行法第19條定有明文。又按，強制執行程序如有債權人於執行程序中應為一定必要之行為，無正當理由而不為，經執行法院再定期限命為該行為，無正當理由逾期仍不為者，致不能進行時，執行法院得以裁定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並於裁定確定後，撤銷已為之執行處分，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1第1款定有明文。所稱債權人於執行程序中應為一定必要之行為，係指債權人不為一定必要之行為，執行程序即不能進行者而言，惟必以債權人無正當理由而不為，方得依上開規定使生失權效果。該一定必要之行為，倘因執行法院依同法第19條規定為調查，亦得達相同之目的時，在執行法院未為必要之調查而無效果前，尚難遽謂債權人係無正當理由而不為，致執行程序不能進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662號裁判要旨參照）。

四、經查：

　㈠異議人前持臺灣高等法院75年度上易字第337號判決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就系爭執行名義主文第2項所示土地為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208433號道路通行權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然因異議人於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所示之公司名稱與系爭執行名義所載債權人名稱並未相符，經本院執行處於114年11月21日命異議人文到5日內提出玉「峯」食品加工廠有限公司最新公司變更登記表，惟異議人僅於同年12月18日陳報狀檢附玉峰食品加工廠有限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嗣本院執行處再於114年12月24日以系爭執行命令通知異議人於文到5日內提出玉「峯」食品加工廠有限公司最新公司變更登記表，異議人於114年12月30日收受系爭執行命令後仍未限期補正，經原處分以異議人收受系爭執行命令無正當理由而不為補正，致執行程序不能進行，而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聲請等節，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

　㈡本件異議人於114年12月30日收受依系爭執行命令後，於115年1月8日向新北市政府申請玉峯食品加工廠有限公司登記資料，業經新北市政府於115年1月13日函覆該公司最進變更登記資料乙節，有異議人提出新北市政府115年1月13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58001752號函及檢附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7至35頁），惟原處分於115年1月14日即以異議人未限期補正前開資料為由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致異議人未及提出上開資料，已難謂異議人係無正當理由而故意不為補正；再者，執行法院就上開資料亦得依強制執行法第19條第2項規定職權為調查後再視情形決定是否續行系爭執行程序，而非逕命異議人限期補正，進而以其未盡查報義務而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揆諸前開裁判意旨，原處分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實嫌速斷，無可維持。異議意旨指摘原處分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爰廢棄原處分，發回原司法事務官另為妥適之處理。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潘英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李文友



